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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第六十一年 

议程项目 12、42、84、97、107 和 108   

预防武装冲突   

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全面彻底裁军   

国际药物管制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6 年 6 月 27 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作为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亚洲信任会议）东道国代表，谨转

递 2006 年 6 月 17 日在阿拉木图通过的《亚洲信任会议第二次首脑会议宣言》全

文（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2、42、84、97、107 和 108 下的文件

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约尔然·卡齐哈诺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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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6 月 27 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 

  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第二次首脑会议宣言 
 
 

 我们，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亚洲信任会议）成员国的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 

 在阿拉木图举行了亚洲信任会议第二次首脑会议，正值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

局势要求我们密切合作，不断对话，全面交流看法，解决新的挑战和威胁，促进

预防冲突，和平解决争端，并拟订可行的建立信任措施， 

 重申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的准则和原则； 

 确认亚洲和平与安全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紧密相连； 

 又重申对《亚洲相互协调和建立信任措施会议成员国相互关系指导原则宣

言》、《阿拉木图决议书》以及《亚洲信任会议建立信任措施目录》的承诺，以此

为未来合作的基础； 

 坚信亚洲信任会议进程能促进通过相互协作和建立信任措施开展建设性对

话，促进我们各国的和平与发展； 

 强调对安全的全面办法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人的各个方面，因此

强调在这些领域拟订和执行建立信任措施至关重要； 

 相信亚洲信任会议成员国之间增进对话与合作，将促成亚洲安全环境的改

善，使我们人民的未来更美好； 

 兹发表宣言如下： 

1. 我们坚信，为了维持区域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

在《联合国宪章》以及《亚洲信任会议成员国相互关系指导原则宣言》和《阿拉

木图决议书》所载各项原则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为此目的，我们将加紧努力，

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拟订对安全和合作的共同办法，使亚洲信任会议成为政治对

话的论坛。 

2. 我们支持联合国系统正在进行改革，加强解决我们时代各种挑战的能力。 

 我们还支持亚洲提出的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的人选。 

3. 我们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针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

独立，直接或间接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构成对区域和国际和平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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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吁请并继续鼓励所有作为冲突当事方的成员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

原则，和平解决争端。 

4. 我们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并强调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存在的

理由。我们决心加强国家、区域和多边各级的努力，打击破坏全球和平与安全基

础的恐怖主义威胁。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斗争应该全面、一贯，避免

双重标准。 

 不能也不应该把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民族、文明或族裔群体联系起来。 

 我们确认联合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斗争中的中心作用。 

 我们继续鼓励尚未成为联合国框架内通过的 13 项打击恐怖主义国际公约缔

约国的国家加入这些公约。为此，我们支持在联合国大会继续努力，缔结一项关

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 

5. 我们重申，分离主义是对各国安全与稳定、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一个主

要威胁和挑战。成员国不应在另一成员国领土上支持任何分离主义运动和实体。

我们重申，我们的领土不应被任何分离主义运动和实体所利用，我们不应与分离

主义者建立任何类型的关系和联系，不应给予他们任何类型的援助。 

 我们重申各国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享有的自决权利。 

6. 认识到跨国有组织犯罪对我们各国的安全与繁荣日益构成威胁，在一些情况

下，跨国有组织犯罪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联，我们确认有必要并表示愿意按照各

自国家的法律加强合作，打击贩毒、洗钱等金融犯罪、贩运人口和走私武器等跨

国有组织犯罪，并打击腐败。 

7. 我们支持在打击非法生产和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方面的国际合作。我们

呼吁成员国在制止毒品贩运方面相互合作。 

 我们重申愿意积极参加国际努力，拟订和实施特别方案，帮助解决助长非法

毒品贩运增长的不利的社会、经济局势和困难的人道主义局势。 

 成员国再次申明致力于完成《阿拉木图决议书》规定的打击贩毒方面的任务。 

8. 我们认识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

威胁，并呼吁各国履行各自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中的义务。 

 我们呼吁各国在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方面开展合作。 

 我们还认识到，各国必须履行其加入的有关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促进不

扩散的多边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并鼓励各国为不扩散和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目标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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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鼓励各国努力防止恐怖分子和犯罪组织企图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 

 我们仍然致力于通过具体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 

 我们再次申明各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按照原子能机构有关保障协定规定各

自承担的义务，获得核技术、材料和设备，并将其用于和平目的。我们大力鼓励

确保设核设施不可侵犯的努力。 

 我们鼓励在核安全领域加强与原子能机构的合作。 

 我们确认为在中亚建立无核武器区中亚各国共同作出的努力。对此，我们鼓

励推进这一行动，以期签署《中亚无核武器条约》。 

9. 我们确认，非法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继续对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为此，

我们重申愿意执行联合国《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

易的行动纲领》以及《亚洲信任会议建立信任措施目录》的有关规定。 

 我们敦促支持目前为打击和防止非法转让单兵携带防空系统和未经授权获

取和使用此种武器的国际、区域和国家努力。 

10. 我们强调，2002 年阿拉木图亚洲信任会议第一次首脑会议以来，亚洲经济增

长迅速。在发展亚洲信任会议进程方面我们有共同利益，这为加强贸易、经济和

环境合作，实现我们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的机遇。 

11. 我们认识到能源供应安全是国际议程上的优先事项之一，生产国和消费国之

间的对话与合作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强调，能源安全是经济和社会安全以及可

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邀请有关各方为能源安全和进一步推动有关能

源问题的对话与合作作出贡献。 

12. 我们坚信，建设和发展运输和通信网络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对于促进投

资机会，以及会员国在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能源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至关

重要。 

 我们确认非传统威胁和挑战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在方面，我们认

识到，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禽流感在内的致命传染疾病的传播，对实现各项

发展目标构成严重挑战。我们呼吁成员国加强合作、协调与互动，以建立和加强

处理公共卫生领域紧急情况的能力。 

13. 我们认识到，发展、和平与人权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我们还认识到，为了促进容忍、相互尊重和理解，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开展推

动文化间和宗教间的对话与合作，将成为我们处理相互关系的指导原则。 

 我们重申，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的不同特色至关重要。 



 

 5
 

 
A/60/910

S/2006/444

 我们还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宣布建立“不同文明联盟”，以及建立不

同文明联盟知名人士高级别小组，并关注这一举措的结果。 

 我们注意到，在全球化的世界，国家的发展还取决于教育领域取得的进展，

特别是通过提高我们各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教育质量。因此，我们确认有必要在

教育领域加强国家的友好接触与合作。 

14. 我们强调有必要促进旅游业，振兴曾经作为各国人民联系纽带并加强各国人

民联系的具有几百年历史的“丝绸之路”传统。 

  二 
 

15. 我们强调，亚洲信任会议进程已经稳步前进，增进了成员国同国际组织和其

他国家的合作。 

16. 2002 年 6 月 4 日亚洲信任会议第一次首脑会议以来，努力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亚洲信任会议的大部分任务实际上已经完成。 

17. 我们的集体政治意愿使亚洲信任会议进程得以继续发展。 

18.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经济、环境和人的方面拟订和实施建立信任措施方面，

以及解决新的挑战和威胁方面，取得了进展。 

19. 我们赞扬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作为会议主席在加强亚洲信任会议的对话和发

展方面发挥的作用。 

20. 我们将继续努力推进亚洲信任会议进程，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实现我们共同的

目标。 

21.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领土上设立了亚洲信任会议秘书处，

这是亚洲信任会议发展方面的重要里程碑。 

  三 
 

22.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亚洲信任会议受到的关注不断增加。在这方面，我们欢迎

泰王国于 2004 年和大韩民国于 2006 年成为正式成员。 

  四 
 

23. 我们决定将 10 月 5 日定为亚洲信任会议日，纪念 1992 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出举行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

的构想。 

  五 
 

24. 我们决定在 2010 年举行亚洲信任会议第三次首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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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25. 我们认为，通过执行亚洲信任会议第一次首脑会议赋予的任务，亚洲信任会

议进程已取得进展。这份宣言显示出我们有决心继续努力营造信任和信赖的气

氛，加强本区域的合作，推动亚洲信任会议进程。 

 

2006 年 6 月 17 日，阿拉木图 

 

 

 


